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醫字第28號

原      告  徐玉霞  

            楊爵光  

            楊家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郭上維律師

被      告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暉庭  

被      告  黃郁純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瑞真律師

複  代理人  何盈蓁律師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訴外人楊宏規於民國110年5月20日因腹痛至

被告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下稱臺安醫

院）急診並住院，由被告黃郁純擔任主治醫師。楊宏規於臺

安醫院就診時，因膽囊炎阻塞導致黃疸，詎黃郁純未依醫療

常規進行檢查，誤判楊宏規黃疸乃肝外膽管惡性腫瘤即膽管

癌所致，故未採取正確之醫療行為排出楊宏規體內黃疸。因

楊宏規黃疸指數居高不下，家屬將其轉院至台北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下稱北醫）接受張聖為醫師治療，張聖為醫師並立

即為楊宏規進行「經皮穿肝膽道引流術」引流黃疸，然楊宏

規已因黃郁純錯誤診斷及治療，致黃疸長期未能排出造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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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引發敗血症，致受有腎臟受損、洗腎、膽管損傷之後遺

症、第二期糖尿病變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最終因上開

不可逆之嚴重傷害死於家中。黃郁純不法侵害楊宏規致死，

依民法第188條之規定，臺安醫院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

徐玉霞得請求新臺幣（下同）6,817,406元（包含醫療費85,

373元、殯葬費207,630元、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61,200

元、扶養費3,463,203元、精神慰撫金300萬元）、原告楊爵

光、楊家伶各得請求精神慰撫金30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

第184條第2項、第192條、第194條、第188條、第1116條之

1、醫療法第82條之規定，一部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各50

0,001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徐玉霞、楊爵光、

楊家伶各500,001元，及均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楊宏規於110年5月19日因腹痛至臺安醫院急診經

收治住院，經黃郁純檢視腹部電腦斷層影像、MRCP核磁共振

膽胰管攝影影像，認需手術後透過病理報告或相關細胞學檢

驗才能排除膽管癌，同年月21日，黃郁純會同王政宗醫師進

行手術，術中因楊宏規總膽管及膽管非常硬，無法順利將疑

似腫瘤處取下病理組織，僅能採附近淋巴結送交病理組織化

驗，無法排除腫瘤可能，同月23日因楊宏規T型管引流量變

少，與家屬說明後，於同月25日由腸胃內科醫師成功施行ER

CP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成功於T型管上方進到左側

肝管處放置一支架，T型管下方再放置一支架，當時並無轉

診必要。上開ERCP手術後，因楊宏規總膽紅素仍上升，經黃

郁純與放射科醫師討論後，放射科醫師建議轉診大型醫學中

心施行PTCD，楊宏規於110年5月28日轉院北醫。本件依楊宏

規之情況，治療須先引流膽汁，惟因剖腹探查術後引流效果

不如預期，考量楊宏規身體狀況先施行侵入性較低ERCP放置

支架，併將侵害性較大PTCD作為支援治療選項，黃郁純於楊

宏規住院過程中之醫療處置均未違反醫療常規。況且，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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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於111年6月1日死亡，此與黃郁純110年5月20日至28日間

之醫療處置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本件主張，並無理由等

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

利判決，願以現金或等值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法侵權行為之成

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

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

係，始能成立，故侵權行為賠償損害之訴訟，原告須先就上

述要件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

㈡、本件經另案送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下稱醫審會）鑑

定，鑑定意見認：「（一）依臺安醫院病歷紀錄，病人於11

0年5月19日至急診室就診，主訴黃疸及上腹疼痛3週，…身

體診察發現病人有全身黃疸及右上腹壓痛等症狀。…（四）

依臺安醫院病歷紀錄，110年5月19日腹部電腦斷層掃描及5

月20日胰臟及膽道胰管磁振造影等檢查結果，病人有膽囊結

石及肝內膽管擴張，懷疑膽道阻塞及膽囊炎，另肝門附近雙

側肝內膽管造影增強及肝總動脈疑似局部動脈包裹，懷疑為

肝門型膽管癌，鑑別診斷為慢性膽管炎，因此，病人全身黃

疸及右上腹疼痛等症狀，可能係結石或腫瘤造成膽道阻塞合

併發炎所致。（五）承前所述，針對出現黃疸症狀之病人，

臨床醫師會安排抽血檢驗及超音波檢查，必要時更進一步施

行電腦斷層掃描及磁振造影檢查確認。本案病人於臺安醫院

急診及住院檢查期間，醫師已安排抽血檢驗，並逕行電腦斷

層掃描及磁振造影等高階影像檢查探詢病因，並無應為而未

為之檢查。（六）依臺安醫院手術紀錄，110年5月21日病人

由王醫師及黃醫師施行剖腹手術治療，術中切除膽囊及切開

總膽管移除結石，並於總膽囊管、總肝管及右肝管置放T型

管且周遭淋巴組織切片，目的係為解決膽道阻塞，以利膽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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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出，同時可採取周遭淋巴組織切片進行病理組織檢查，確

認有無惡性腫瘤存在。（七）阻塞性黃疸治療方式，包括手

術治療、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ERCP)及經皮穿肝膽

管引流術（PTCD)等，至選擇何種治療方式，端視病人臨床

狀況決定。…。（八）本案病人術前意識清楚，生命徵象穩

定，影像學檢查懷疑膽道系統腫瘤、膽結石併膽管炎，王醫

師與黃醫師向病人及家屬說明病情及手術方式，並獲同意

後，於110年5月21日為病人施行剖腹探查切除膽囊、膽管取

石並置放T型管引流膽汁，避免膽結石反覆發生，同時採取

檢體進行病理組織檢查，確認有無惡性腫瘤存在。上開處置

符合醫療常規。…（十）臨床上，阻塞性黃疸病人經手術切

除膽囊及膽管取石併置放T型引流管後，如黃疸症狀經1週時

間仍未獲緩解，可考慮加作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併支

架置放或施行經皮穿肝膽管引流術置放引流管，以協助膽汁

排出。本案病人於110年5月21日接受剖腹探查手術切除膽

囊、膽管取石，並置放T型引流管引流膽汁後，5月23日發現

T型管引流量減少，且黃疸指數持續上升，醫師應懷疑引流

管阻塞導致膽汁滯留，儘早施行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

併支架置放或施行經皮穿肝膽管引流術置放引流管協助引流

膽汁…(十一)依臺安醫院病歷紀錄，病人於110年5月21日接

受剖腹探查手術切除膽囊、移除膽管結石並置放T型管引流

膽汁後，5月23日黃醫師發現T型管引流量減少，且黃疸指數

持續上升，懷疑血塊阻塞導致膽汁無法順利引流，除醫囑使

用生理食鹽水沖洗引流管外，並會診胃腸肝膽科及放射科，

經專科會診討論後，即安排於5月25日進行內視鏡逆行性膽

胰管攝影術（ERCP)置放支架引流膽汁，其處置符合醫療常

規。…（十五）依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

書，病人係因長期膽道感染造成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併發

右肺黴菌性肉芽腫、支氣管炎與局部肺炎，導致呼吸衰竭而

死亡。另依病歷紀錄，110年5月19日至5月28日病人於臺安

醫院急診、住院期間，醫療團隊針對其膽道感染等病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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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抽血檢驗及影像學檢查，以鑑別診斷，並積極會診相關

專科討論治療計畫及施行手術治療，術後亦密切追蹤觀察臨

床變化，即時安排膽道引流術(ERCP)協助膽汁排出，後因病

人黃疸指數持續升高，須進一步施行經皮穿肝膽道引流術

（PTCD)，黃醫師考量病人肝管狹窄，手術困難度極高，故

建議轉院治療，以上處置均符合醫療常規；又病人於110年6

月30日自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出院，距111年6月1日死亡

已近1年時間。綜上，臺安醫院及黃醫師之處置，難謂與病

人之死亡有因果關係。」等語（見本院卷第59至64頁）。可

知楊宏規110年5月19日至同年月28日在臺安醫院就診期間，

黃郁純及其他醫師對楊宏規黃疸之症狀依序所為之剖腹手

術、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ERCP)及其他醫療處置，

均符合醫療常規。據此，則原告主張：黃郁純未依醫療常規

進行檢查，誤判楊宏規黃疸乃肝外膽管惡性腫瘤即膽管癌所

致，未採取正確之醫療行為排出楊宏規體內黃疸，而有過失

云云，即無足採。　　

㈢、原告又主張：黃郁純診斷楊宏規有惡性腫瘤，顯屬誤診，佐

以死亡報告稱「若病理證明是惡性腫瘤，後續方式治病的方

式會有極大差異」、「死者膽道感染治療後將近一年，不再

有阻塞性黃疸及敗血症問題，但先前長期膽道感染仍留下繼

發性膽汁性肝硬化後遺症…極可能與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及

糖尿病兩者以及膽管炎住院後比較虛弱有關」，足證楊宏規

之死與黃郁純誤判下施以錯誤治療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惟

查，如前鑑定意見所載，楊宏規於臺安醫院治療期間，黃郁

純及其他醫師均是為治療其黃疸症狀，而進行相關檢查，並

施行剖腹手術、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ERCP)等醫療

處置，此不因楊宏規於此期間內是否經黃郁純誤診罹有惡性

腫瘤一事有別，且鑑定意見引用法醫研究所報告說明楊宏規

係因長期膽道感染造成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併發右肺黴菌

性肉芽腫、支氣管炎與局部肺炎，導致呼吸衰竭而死亡，復

說明病人於110年6月30日自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出院，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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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1日死亡已近1年時間等情，故認楊宏規之死亡難認

與臺安醫院及黃郁純之處置有因果關係。從而，原告主張楊

宏規之死與黃郁純誤判下施以錯誤治療有相當因果關係云

云，同非可採。

㈣、至原告請求函詢醫審會「若楊宏規客觀上並無罹患肝外膽管

惡性腫瘤即膽管癌，則被告判斷楊宏規罹有上開症狀之檢查

過程，是否符合醫療常規」、「承上，一般情形下，若患者

黃疸指數過高，其起因為膽管癌或急性膽囊炎，是否有可能

影響醫生所採取之醫療措施?」，惟上開問題均已於鑑定意

見詳述，此由鑑定問題為「（一）依據病歷資料，楊宏規於

110年5月19日至臺安醫院尋求診治時，其症狀為何？(二）

依醫療常規，應施以如何之檢查？(三）臺安醫院在楊宏規1

10年5月21日施行手術前，實際上施以如何之檢查？又其檢

查結果為何？(四）依臺安醫院檢查之結果，楊宏規之症

狀，有什麼原因可能造成？(五）如前述（二）、（三）題

旨所述，如臺安醫院有應為但未為之檢查，假設施以該檢

查，對楊宏規後讀診斷或治療有無影響？(六）依據病歷資

料，黃郁純、王政宗醫生在110年5月21日為楊宏規施行手術

之內容為何？又各該手術處置之目的為何？(七）又依楊宏

規當下之情況，醫療上另有做如何處置之可能？(八）黃郁

純、王政宗醫生在110年5月21日對楊宏規採取之處置內容，

有無違反醫療常規？(九）依病歷資料，在110年5月21日手

術結束後，到楊宏規在110年5月28日出院轉往台北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前，楊宏規之症狀有如何之變化？(十）承前，依

醫療常規，依楊宏規呈現之症狀，是否應施以如何之檢查或

處置？如有應施以之檢查或處置，其應實行之時間為何？

(十一）承前，在此期間，黃郁純醫生有施以如何之檢查或

處置？」即明（見本院卷第51至52頁），原告上開調查證據

之聲請，並無必要，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本件黃郁純與臺安醫院醫師就楊宏規110年5月19

日至28日在臺安醫院期間所為之醫療處置，均符合醫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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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並無違反醫療常規而有過失之情，且楊宏規之死亡與上

開醫師之醫療處置間，並無因果關係，揆諸首開說明，原告

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2條、第194條、第188條、第111

6條之1、醫療法第8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徐玉霞、

楊爵光、楊家伶各500,001元，及均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乏所憑，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

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至原告請求再送補充鑑定，並無必要，已如前三、㈣所述。

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斷結果無影響，爰毋庸再予一一審

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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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醫字第28號
原      告  徐玉霞  
            楊爵光  
            楊家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郭上維律師
被      告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法定代理人  黃暉庭  
被      告  黃郁純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瑞真律師
複  代理人  何盈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訴外人楊宏規於民國110年5月20日因腹痛至被告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下稱臺安醫院）急診並住院，由被告黃郁純擔任主治醫師。楊宏規於臺安醫院就診時，因膽囊炎阻塞導致黃疸，詎黃郁純未依醫療常規進行檢查，誤判楊宏規黃疸乃肝外膽管惡性腫瘤即膽管癌所致，故未採取正確之醫療行為排出楊宏規體內黃疸。因楊宏規黃疸指數居高不下，家屬將其轉院至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下稱北醫）接受張聖為醫師治療，張聖為醫師並立即為楊宏規進行「經皮穿肝膽道引流術」引流黃疸，然楊宏規已因黃郁純錯誤診斷及治療，致黃疸長期未能排出造成感染引發敗血症，致受有腎臟受損、洗腎、膽管損傷之後遺症、第二期糖尿病變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最終因上開不可逆之嚴重傷害死於家中。黃郁純不法侵害楊宏規致死，依民法第188條之規定，臺安醫院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徐玉霞得請求新臺幣（下同）6,817,406元（包含醫療費85,373元、殯葬費207,630元、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61,200元、扶養費3,463,203元、精神慰撫金300萬元）、原告楊爵光、楊家伶各得請求精神慰撫金30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2條、第194條、第188條、第1116條之1、醫療法第82條之規定，一部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各500,001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徐玉霞、楊爵光、楊家伶各500,001元，及均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楊宏規於110年5月19日因腹痛至臺安醫院急診經收治住院，經黃郁純檢視腹部電腦斷層影像、MRCP核磁共振膽胰管攝影影像，認需手術後透過病理報告或相關細胞學檢驗才能排除膽管癌，同年月21日，黃郁純會同王政宗醫師進行手術，術中因楊宏規總膽管及膽管非常硬，無法順利將疑似腫瘤處取下病理組織，僅能採附近淋巴結送交病理組織化驗，無法排除腫瘤可能，同月23日因楊宏規T型管引流量變少，與家屬說明後，於同月25日由腸胃內科醫師成功施行ERCP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成功於T型管上方進到左側肝管處放置一支架，T型管下方再放置一支架，當時並無轉診必要。上開ERCP手術後，因楊宏規總膽紅素仍上升，經黃郁純與放射科醫師討論後，放射科醫師建議轉診大型醫學中心施行PTCD，楊宏規於110年5月28日轉院北醫。本件依楊宏規之情況，治療須先引流膽汁，惟因剖腹探查術後引流效果不如預期，考量楊宏規身體狀況先施行侵入性較低ERCP放置支架，併將侵害性較大PTCD作為支援治療選項，黃郁純於楊宏規住院過程中之醫療處置均未違反醫療常規。況且，楊宏規於111年6月1日死亡，此與黃郁純110年5月20日至28日間之醫療處置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本件主張，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以現金或等值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法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故侵權行為賠償損害之訴訟，原告須先就上述要件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
㈡、本件經另案送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下稱醫審會）鑑定，鑑定意見認：「（一）依臺安醫院病歷紀錄，病人於110年5月19日至急診室就診，主訴黃疸及上腹疼痛3週，…身體診察發現病人有全身黃疸及右上腹壓痛等症狀。…（四）依臺安醫院病歷紀錄，110年5月19日腹部電腦斷層掃描及5月20日胰臟及膽道胰管磁振造影等檢查結果，病人有膽囊結石及肝內膽管擴張，懷疑膽道阻塞及膽囊炎，另肝門附近雙側肝內膽管造影增強及肝總動脈疑似局部動脈包裹，懷疑為肝門型膽管癌，鑑別診斷為慢性膽管炎，因此，病人全身黃疸及右上腹疼痛等症狀，可能係結石或腫瘤造成膽道阻塞合併發炎所致。（五）承前所述，針對出現黃疸症狀之病人，臨床醫師會安排抽血檢驗及超音波檢查，必要時更進一步施行電腦斷層掃描及磁振造影檢查確認。本案病人於臺安醫院急診及住院檢查期間，醫師已安排抽血檢驗，並逕行電腦斷層掃描及磁振造影等高階影像檢查探詢病因，並無應為而未為之檢查。（六）依臺安醫院手術紀錄，110年5月21日病人由王醫師及黃醫師施行剖腹手術治療，術中切除膽囊及切開總膽管移除結石，並於總膽囊管、總肝管及右肝管置放T型管且周遭淋巴組織切片，目的係為解決膽道阻塞，以利膽汁排出，同時可採取周遭淋巴組織切片進行病理組織檢查，確認有無惡性腫瘤存在。（七）阻塞性黃疸治療方式，包括手術治療、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ERCP)及經皮穿肝膽管引流術（PTCD)等，至選擇何種治療方式，端視病人臨床狀況決定。…。（八）本案病人術前意識清楚，生命徵象穩定，影像學檢查懷疑膽道系統腫瘤、膽結石併膽管炎，王醫師與黃醫師向病人及家屬說明病情及手術方式，並獲同意後，於110年5月21日為病人施行剖腹探查切除膽囊、膽管取石並置放T型管引流膽汁，避免膽結石反覆發生，同時採取檢體進行病理組織檢查，確認有無惡性腫瘤存在。上開處置符合醫療常規。…（十）臨床上，阻塞性黃疸病人經手術切除膽囊及膽管取石併置放T型引流管後，如黃疸症狀經1週時間仍未獲緩解，可考慮加作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併支架置放或施行經皮穿肝膽管引流術置放引流管，以協助膽汁排出。本案病人於110年5月21日接受剖腹探查手術切除膽囊、膽管取石，並置放T型引流管引流膽汁後，5月23日發現T型管引流量減少，且黃疸指數持續上升，醫師應懷疑引流管阻塞導致膽汁滯留，儘早施行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併支架置放或施行經皮穿肝膽管引流術置放引流管協助引流膽汁…(十一)依臺安醫院病歷紀錄，病人於110年5月21日接受剖腹探查手術切除膽囊、移除膽管結石並置放T型管引流膽汁後，5月23日黃醫師發現T型管引流量減少，且黃疸指數持續上升，懷疑血塊阻塞導致膽汁無法順利引流，除醫囑使用生理食鹽水沖洗引流管外，並會診胃腸肝膽科及放射科，經專科會診討論後，即安排於5月25日進行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ERCP)置放支架引流膽汁，其處置符合醫療常規。…（十五）依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病人係因長期膽道感染造成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併發右肺黴菌性肉芽腫、支氣管炎與局部肺炎，導致呼吸衰竭而死亡。另依病歷紀錄，110年5月19日至5月28日病人於臺安醫院急診、住院期間，醫療團隊針對其膽道感染等病症，有安排抽血檢驗及影像學檢查，以鑑別診斷，並積極會診相關專科討論治療計畫及施行手術治療，術後亦密切追蹤觀察臨床變化，即時安排膽道引流術(ERCP)協助膽汁排出，後因病人黃疸指數持續升高，須進一步施行經皮穿肝膽道引流術（PTCD)，黃醫師考量病人肝管狹窄，手術困難度極高，故建議轉院治療，以上處置均符合醫療常規；又病人於110年6月30日自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出院，距111年6月1日死亡已近1年時間。綜上，臺安醫院及黃醫師之處置，難謂與病人之死亡有因果關係。」等語（見本院卷第59至64頁）。可知楊宏規110年5月19日至同年月28日在臺安醫院就診期間，黃郁純及其他醫師對楊宏規黃疸之症狀依序所為之剖腹手術、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ERCP)及其他醫療處置，均符合醫療常規。據此，則原告主張：黃郁純未依醫療常規進行檢查，誤判楊宏規黃疸乃肝外膽管惡性腫瘤即膽管癌所致，未採取正確之醫療行為排出楊宏規體內黃疸，而有過失云云，即無足採。　　
㈢、原告又主張：黃郁純診斷楊宏規有惡性腫瘤，顯屬誤診，佐以死亡報告稱「若病理證明是惡性腫瘤，後續方式治病的方式會有極大差異」、「死者膽道感染治療後將近一年，不再有阻塞性黃疸及敗血症問題，但先前長期膽道感染仍留下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後遺症…極可能與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及糖尿病兩者以及膽管炎住院後比較虛弱有關」，足證楊宏規之死與黃郁純誤判下施以錯誤治療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惟查，如前鑑定意見所載，楊宏規於臺安醫院治療期間，黃郁純及其他醫師均是為治療其黃疸症狀，而進行相關檢查，並施行剖腹手術、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ERCP)等醫療處置，此不因楊宏規於此期間內是否經黃郁純誤診罹有惡性腫瘤一事有別，且鑑定意見引用法醫研究所報告說明楊宏規係因長期膽道感染造成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併發右肺黴菌性肉芽腫、支氣管炎與局部肺炎，導致呼吸衰竭而死亡，復說明病人於110年6月30日自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出院，距111年6月1日死亡已近1年時間等情，故認楊宏規之死亡難認與臺安醫院及黃郁純之處置有因果關係。從而，原告主張楊宏規之死與黃郁純誤判下施以錯誤治療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同非可採。
㈣、至原告請求函詢醫審會「若楊宏規客觀上並無罹患肝外膽管惡性腫瘤即膽管癌，則被告判斷楊宏規罹有上開症狀之檢查過程，是否符合醫療常規」、「承上，一般情形下，若患者黃疸指數過高，其起因為膽管癌或急性膽囊炎，是否有可能影響醫生所採取之醫療措施?」，惟上開問題均已於鑑定意見詳述，此由鑑定問題為「（一）依據病歷資料，楊宏規於110年5月19日至臺安醫院尋求診治時，其症狀為何？(二）依醫療常規，應施以如何之檢查？(三）臺安醫院在楊宏規110年5月21日施行手術前，實際上施以如何之檢查？又其檢查結果為何？(四）依臺安醫院檢查之結果，楊宏規之症狀，有什麼原因可能造成？(五）如前述（二）、（三）題旨所述，如臺安醫院有應為但未為之檢查，假設施以該檢查，對楊宏規後讀診斷或治療有無影響？(六）依據病歷資料，黃郁純、王政宗醫生在110年5月21日為楊宏規施行手術之內容為何？又各該手術處置之目的為何？(七）又依楊宏規當下之情況，醫療上另有做如何處置之可能？(八）黃郁純、王政宗醫生在110年5月21日對楊宏規採取之處置內容，有無違反醫療常規？(九）依病歷資料，在110年5月21日手術結束後，到楊宏規在110年5月28日出院轉往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前，楊宏規之症狀有如何之變化？(十）承前，依醫療常規，依楊宏規呈現之症狀，是否應施以如何之檢查或處置？如有應施以之檢查或處置，其應實行之時間為何？(十一）承前，在此期間，黃郁純醫生有施以如何之檢查或處置？」即明（見本院卷第51至52頁），原告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並無必要，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本件黃郁純與臺安醫院醫師就楊宏規110年5月19日至28日在臺安醫院期間所為之醫療處置，均符合醫療常規，並無違反醫療常規而有過失之情，且楊宏規之死亡與上開醫師之醫療處置間，並無因果關係，揆諸首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2條、第194條、第188條、第1116條之1、醫療法第8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徐玉霞、楊爵光、楊家伶各500,001元，及均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乏所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至原告請求再送補充鑑定，並無必要，已如前三、㈣所述。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斷結果無影響，爰毋庸再予一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立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醫字第28號
原      告  徐玉霞  
            楊爵光  
            楊家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郭上維律師
被      告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法定代理人  黃暉庭  
被      告  黃郁純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瑞真律師
複  代理人  何盈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訴外人楊宏規於民國110年5月20日因腹痛至
    被告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下稱臺安醫
    院）急診並住院，由被告黃郁純擔任主治醫師。楊宏規於臺
    安醫院就診時，因膽囊炎阻塞導致黃疸，詎黃郁純未依醫療
    常規進行檢查，誤判楊宏規黃疸乃肝外膽管惡性腫瘤即膽管
    癌所致，故未採取正確之醫療行為排出楊宏規體內黃疸。因
    楊宏規黃疸指數居高不下，家屬將其轉院至台北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下稱北醫）接受張聖為醫師治療，張聖為醫師並立
    即為楊宏規進行「經皮穿肝膽道引流術」引流黃疸，然楊宏
    規已因黃郁純錯誤診斷及治療，致黃疸長期未能排出造成感
    染引發敗血症，致受有腎臟受損、洗腎、膽管損傷之後遺症
    、第二期糖尿病變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最終因上開不
    可逆之嚴重傷害死於家中。黃郁純不法侵害楊宏規致死，依
    民法第188條之規定，臺安醫院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徐
    玉霞得請求新臺幣（下同）6,817,406元（包含醫療費85,37
    3元、殯葬費207,630元、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61,200元、
    扶養費3,463,203元、精神慰撫金300萬元）、原告楊爵光、
    楊家伶各得請求精神慰撫金30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2項、第192條、第194條、第188條、第1116條之1、醫
    療法第82條之規定，一部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各500,001
    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徐玉霞、楊爵光、楊家伶
    各500,001元，及均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楊宏規於110年5月19日因腹痛至臺安醫院急診經
    收治住院，經黃郁純檢視腹部電腦斷層影像、MRCP核磁共振
    膽胰管攝影影像，認需手術後透過病理報告或相關細胞學檢
    驗才能排除膽管癌，同年月21日，黃郁純會同王政宗醫師進
    行手術，術中因楊宏規總膽管及膽管非常硬，無法順利將疑
    似腫瘤處取下病理組織，僅能採附近淋巴結送交病理組織化
    驗，無法排除腫瘤可能，同月23日因楊宏規T型管引流量變
    少，與家屬說明後，於同月25日由腸胃內科醫師成功施行ER
    CP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成功於T型管上方進到左側
    肝管處放置一支架，T型管下方再放置一支架，當時並無轉
    診必要。上開ERCP手術後，因楊宏規總膽紅素仍上升，經黃
    郁純與放射科醫師討論後，放射科醫師建議轉診大型醫學中
    心施行PTCD，楊宏規於110年5月28日轉院北醫。本件依楊宏
    規之情況，治療須先引流膽汁，惟因剖腹探查術後引流效果
    不如預期，考量楊宏規身體狀況先施行侵入性較低ERCP放置
    支架，併將侵害性較大PTCD作為支援治療選項，黃郁純於楊
    宏規住院過程中之醫療處置均未違反醫療常規。況且，楊宏
    規於111年6月1日死亡，此與黃郁純110年5月20日至28日間
    之醫療處置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本件主張，並無理由等
    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
    利判決，願以現金或等值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法侵權行為之成立
    ，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
    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始能成立，故侵權行為賠償損害之訴訟，原告須先就上述要
    件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
㈡、本件經另案送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下稱醫審會）鑑
    定，鑑定意見認：「（一）依臺安醫院病歷紀錄，病人於11
    0年5月19日至急診室就診，主訴黃疸及上腹疼痛3週，…身體
    診察發現病人有全身黃疸及右上腹壓痛等症狀。…（四）依
    臺安醫院病歷紀錄，110年5月19日腹部電腦斷層掃描及5月2
    0日胰臟及膽道胰管磁振造影等檢查結果，病人有膽囊結石
    及肝內膽管擴張，懷疑膽道阻塞及膽囊炎，另肝門附近雙側
    肝內膽管造影增強及肝總動脈疑似局部動脈包裹，懷疑為肝
    門型膽管癌，鑑別診斷為慢性膽管炎，因此，病人全身黃疸
    及右上腹疼痛等症狀，可能係結石或腫瘤造成膽道阻塞合併
    發炎所致。（五）承前所述，針對出現黃疸症狀之病人，臨
    床醫師會安排抽血檢驗及超音波檢查，必要時更進一步施行
    電腦斷層掃描及磁振造影檢查確認。本案病人於臺安醫院急
    診及住院檢查期間，醫師已安排抽血檢驗，並逕行電腦斷層
    掃描及磁振造影等高階影像檢查探詢病因，並無應為而未為
    之檢查。（六）依臺安醫院手術紀錄，110年5月21日病人由
    王醫師及黃醫師施行剖腹手術治療，術中切除膽囊及切開總
    膽管移除結石，並於總膽囊管、總肝管及右肝管置放T型管
    且周遭淋巴組織切片，目的係為解決膽道阻塞，以利膽汁排
    出，同時可採取周遭淋巴組織切片進行病理組織檢查，確認
    有無惡性腫瘤存在。（七）阻塞性黃疸治療方式，包括手術
    治療、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ERCP)及經皮穿肝膽管
    引流術（PTCD)等，至選擇何種治療方式，端視病人臨床狀
    況決定。…。（八）本案病人術前意識清楚，生命徵象穩定
    ，影像學檢查懷疑膽道系統腫瘤、膽結石併膽管炎，王醫師
    與黃醫師向病人及家屬說明病情及手術方式，並獲同意後，
    於110年5月21日為病人施行剖腹探查切除膽囊、膽管取石並
    置放T型管引流膽汁，避免膽結石反覆發生，同時採取檢體
    進行病理組織檢查，確認有無惡性腫瘤存在。上開處置符合
    醫療常規。…（十）臨床上，阻塞性黃疸病人經手術切除膽
    囊及膽管取石併置放T型引流管後，如黃疸症狀經1週時間仍
    未獲緩解，可考慮加作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併支架置
    放或施行經皮穿肝膽管引流術置放引流管，以協助膽汁排出
    。本案病人於110年5月21日接受剖腹探查手術切除膽囊、膽
    管取石，並置放T型引流管引流膽汁後，5月23日發現T型管
    引流量減少，且黃疸指數持續上升，醫師應懷疑引流管阻塞
    導致膽汁滯留，儘早施行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併支架
    置放或施行經皮穿肝膽管引流術置放引流管協助引流膽汁…(
    十一)依臺安醫院病歷紀錄，病人於110年5月21日接受剖腹
    探查手術切除膽囊、移除膽管結石並置放T型管引流膽汁後
    ，5月23日黃醫師發現T型管引流量減少，且黃疸指數持續上
    升，懷疑血塊阻塞導致膽汁無法順利引流，除醫囑使用生理
    食鹽水沖洗引流管外，並會診胃腸肝膽科及放射科，經專科
    會診討論後，即安排於5月25日進行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
    影術（ERCP)置放支架引流膽汁，其處置符合醫療常規。…（
    十五）依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病人
    係因長期膽道感染造成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併發右肺黴菌
    性肉芽腫、支氣管炎與局部肺炎，導致呼吸衰竭而死亡。另
    依病歷紀錄，110年5月19日至5月28日病人於臺安醫院急診
    、住院期間，醫療團隊針對其膽道感染等病症，有安排抽血
    檢驗及影像學檢查，以鑑別診斷，並積極會診相關專科討論
    治療計畫及施行手術治療，術後亦密切追蹤觀察臨床變化，
    即時安排膽道引流術(ERCP)協助膽汁排出，後因病人黃疸指
    數持續升高，須進一步施行經皮穿肝膽道引流術（PTCD)，
    黃醫師考量病人肝管狹窄，手術困難度極高，故建議轉院治
    療，以上處置均符合醫療常規；又病人於110年6月30日自臺
    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出院，距111年6月1日死亡已近1年時間
    。綜上，臺安醫院及黃醫師之處置，難謂與病人之死亡有因
    果關係。」等語（見本院卷第59至64頁）。可知楊宏規110
    年5月19日至同年月28日在臺安醫院就診期間，黃郁純及其
    他醫師對楊宏規黃疸之症狀依序所為之剖腹手術、內視鏡逆
    行性膽胰管攝影術（ERCP)及其他醫療處置，均符合醫療常
    規。據此，則原告主張：黃郁純未依醫療常規進行檢查，誤
    判楊宏規黃疸乃肝外膽管惡性腫瘤即膽管癌所致，未採取正
    確之醫療行為排出楊宏規體內黃疸，而有過失云云，即無足
    採。　　
㈢、原告又主張：黃郁純診斷楊宏規有惡性腫瘤，顯屬誤診，佐
    以死亡報告稱「若病理證明是惡性腫瘤，後續方式治病的方
    式會有極大差異」、「死者膽道感染治療後將近一年，不再
    有阻塞性黃疸及敗血症問題，但先前長期膽道感染仍留下繼
    發性膽汁性肝硬化後遺症…極可能與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及
    糖尿病兩者以及膽管炎住院後比較虛弱有關」，足證楊宏規
    之死與黃郁純誤判下施以錯誤治療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惟
    查，如前鑑定意見所載，楊宏規於臺安醫院治療期間，黃郁
    純及其他醫師均是為治療其黃疸症狀，而進行相關檢查，並
    施行剖腹手術、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ERCP)等醫療
    處置，此不因楊宏規於此期間內是否經黃郁純誤診罹有惡性
    腫瘤一事有別，且鑑定意見引用法醫研究所報告說明楊宏規
    係因長期膽道感染造成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併發右肺黴菌
    性肉芽腫、支氣管炎與局部肺炎，導致呼吸衰竭而死亡，復
    說明病人於110年6月30日自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出院，距
    111年6月1日死亡已近1年時間等情，故認楊宏規之死亡難認
    與臺安醫院及黃郁純之處置有因果關係。從而，原告主張楊
    宏規之死與黃郁純誤判下施以錯誤治療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
    ，同非可採。
㈣、至原告請求函詢醫審會「若楊宏規客觀上並無罹患肝外膽管
    惡性腫瘤即膽管癌，則被告判斷楊宏規罹有上開症狀之檢查
    過程，是否符合醫療常規」、「承上，一般情形下，若患者
    黃疸指數過高，其起因為膽管癌或急性膽囊炎，是否有可能
    影響醫生所採取之醫療措施?」，惟上開問題均已於鑑定意
    見詳述，此由鑑定問題為「（一）依據病歷資料，楊宏規於
    110年5月19日至臺安醫院尋求診治時，其症狀為何？(二）
    依醫療常規，應施以如何之檢查？(三）臺安醫院在楊宏規1
    10年5月21日施行手術前，實際上施以如何之檢查？又其檢
    查結果為何？(四）依臺安醫院檢查之結果，楊宏規之症狀
    ，有什麼原因可能造成？(五）如前述（二）、（三）題旨
    所述，如臺安醫院有應為但未為之檢查，假設施以該檢查，
    對楊宏規後讀診斷或治療有無影響？(六）依據病歷資料，
    黃郁純、王政宗醫生在110年5月21日為楊宏規施行手術之內
    容為何？又各該手術處置之目的為何？(七）又依楊宏規當
    下之情況，醫療上另有做如何處置之可能？(八）黃郁純、
    王政宗醫生在110年5月21日對楊宏規採取之處置內容，有無
    違反醫療常規？(九）依病歷資料，在110年5月21日手術結
    束後，到楊宏規在110年5月28日出院轉往台北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前，楊宏規之症狀有如何之變化？(十）承前，依醫療
    常規，依楊宏規呈現之症狀，是否應施以如何之檢查或處置
    ？如有應施以之檢查或處置，其應實行之時間為何？(十一
    ）承前，在此期間，黃郁純醫生有施以如何之檢查或處置？
    」即明（見本院卷第51至52頁），原告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
    ，並無必要，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本件黃郁純與臺安醫院醫師就楊宏規110年5月19
    日至28日在臺安醫院期間所為之醫療處置，均符合醫療常規
    ，並無違反醫療常規而有過失之情，且楊宏規之死亡與上開
    醫師之醫療處置間，並無因果關係，揆諸首開說明，原告依
    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2條、第194條、第188條、第1116
    條之1、醫療法第8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徐玉霞、
    楊爵光、楊家伶各500,001元，及均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乏所憑，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
    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至原告請求再送補充鑑定，並無必要，已如前三、㈣所述。
    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斷結果無影響，爰毋庸再予一一審
    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立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醫字第28號
原      告  徐玉霞  
            楊爵光  
            楊家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郭上維律師
被      告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法定代理人  黃暉庭  
被      告  黃郁純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瑞真律師
複  代理人  何盈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訴外人楊宏規於民國110年5月20日因腹痛至被告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下稱臺安醫院）急診並住院，由被告黃郁純擔任主治醫師。楊宏規於臺安醫院就診時，因膽囊炎阻塞導致黃疸，詎黃郁純未依醫療常規進行檢查，誤判楊宏規黃疸乃肝外膽管惡性腫瘤即膽管癌所致，故未採取正確之醫療行為排出楊宏規體內黃疸。因楊宏規黃疸指數居高不下，家屬將其轉院至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下稱北醫）接受張聖為醫師治療，張聖為醫師並立即為楊宏規進行「經皮穿肝膽道引流術」引流黃疸，然楊宏規已因黃郁純錯誤診斷及治療，致黃疸長期未能排出造成感染引發敗血症，致受有腎臟受損、洗腎、膽管損傷之後遺症、第二期糖尿病變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最終因上開不可逆之嚴重傷害死於家中。黃郁純不法侵害楊宏規致死，依民法第188條之規定，臺安醫院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徐玉霞得請求新臺幣（下同）6,817,406元（包含醫療費85,373元、殯葬費207,630元、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61,200元、扶養費3,463,203元、精神慰撫金300萬元）、原告楊爵光、楊家伶各得請求精神慰撫金30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2條、第194條、第188條、第1116條之1、醫療法第82條之規定，一部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各500,001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徐玉霞、楊爵光、楊家伶各500,001元，及均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楊宏規於110年5月19日因腹痛至臺安醫院急診經收治住院，經黃郁純檢視腹部電腦斷層影像、MRCP核磁共振膽胰管攝影影像，認需手術後透過病理報告或相關細胞學檢驗才能排除膽管癌，同年月21日，黃郁純會同王政宗醫師進行手術，術中因楊宏規總膽管及膽管非常硬，無法順利將疑似腫瘤處取下病理組織，僅能採附近淋巴結送交病理組織化驗，無法排除腫瘤可能，同月23日因楊宏規T型管引流量變少，與家屬說明後，於同月25日由腸胃內科醫師成功施行ERCP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成功於T型管上方進到左側肝管處放置一支架，T型管下方再放置一支架，當時並無轉診必要。上開ERCP手術後，因楊宏規總膽紅素仍上升，經黃郁純與放射科醫師討論後，放射科醫師建議轉診大型醫學中心施行PTCD，楊宏規於110年5月28日轉院北醫。本件依楊宏規之情況，治療須先引流膽汁，惟因剖腹探查術後引流效果不如預期，考量楊宏規身體狀況先施行侵入性較低ERCP放置支架，併將侵害性較大PTCD作為支援治療選項，黃郁純於楊宏規住院過程中之醫療處置均未違反醫療常規。況且，楊宏規於111年6月1日死亡，此與黃郁純110年5月20日至28日間之醫療處置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本件主張，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以現金或等值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法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故侵權行為賠償損害之訴訟，原告須先就上述要件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
㈡、本件經另案送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下稱醫審會）鑑定，鑑定意見認：「（一）依臺安醫院病歷紀錄，病人於110年5月19日至急診室就診，主訴黃疸及上腹疼痛3週，…身體診察發現病人有全身黃疸及右上腹壓痛等症狀。…（四）依臺安醫院病歷紀錄，110年5月19日腹部電腦斷層掃描及5月20日胰臟及膽道胰管磁振造影等檢查結果，病人有膽囊結石及肝內膽管擴張，懷疑膽道阻塞及膽囊炎，另肝門附近雙側肝內膽管造影增強及肝總動脈疑似局部動脈包裹，懷疑為肝門型膽管癌，鑑別診斷為慢性膽管炎，因此，病人全身黃疸及右上腹疼痛等症狀，可能係結石或腫瘤造成膽道阻塞合併發炎所致。（五）承前所述，針對出現黃疸症狀之病人，臨床醫師會安排抽血檢驗及超音波檢查，必要時更進一步施行電腦斷層掃描及磁振造影檢查確認。本案病人於臺安醫院急診及住院檢查期間，醫師已安排抽血檢驗，並逕行電腦斷層掃描及磁振造影等高階影像檢查探詢病因，並無應為而未為之檢查。（六）依臺安醫院手術紀錄，110年5月21日病人由王醫師及黃醫師施行剖腹手術治療，術中切除膽囊及切開總膽管移除結石，並於總膽囊管、總肝管及右肝管置放T型管且周遭淋巴組織切片，目的係為解決膽道阻塞，以利膽汁排出，同時可採取周遭淋巴組織切片進行病理組織檢查，確認有無惡性腫瘤存在。（七）阻塞性黃疸治療方式，包括手術治療、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ERCP)及經皮穿肝膽管引流術（PTCD)等，至選擇何種治療方式，端視病人臨床狀況決定。…。（八）本案病人術前意識清楚，生命徵象穩定，影像學檢查懷疑膽道系統腫瘤、膽結石併膽管炎，王醫師與黃醫師向病人及家屬說明病情及手術方式，並獲同意後，於110年5月21日為病人施行剖腹探查切除膽囊、膽管取石並置放T型管引流膽汁，避免膽結石反覆發生，同時採取檢體進行病理組織檢查，確認有無惡性腫瘤存在。上開處置符合醫療常規。…（十）臨床上，阻塞性黃疸病人經手術切除膽囊及膽管取石併置放T型引流管後，如黃疸症狀經1週時間仍未獲緩解，可考慮加作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併支架置放或施行經皮穿肝膽管引流術置放引流管，以協助膽汁排出。本案病人於110年5月21日接受剖腹探查手術切除膽囊、膽管取石，並置放T型引流管引流膽汁後，5月23日發現T型管引流量減少，且黃疸指數持續上升，醫師應懷疑引流管阻塞導致膽汁滯留，儘早施行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併支架置放或施行經皮穿肝膽管引流術置放引流管協助引流膽汁…(十一)依臺安醫院病歷紀錄，病人於110年5月21日接受剖腹探查手術切除膽囊、移除膽管結石並置放T型管引流膽汁後，5月23日黃醫師發現T型管引流量減少，且黃疸指數持續上升，懷疑血塊阻塞導致膽汁無法順利引流，除醫囑使用生理食鹽水沖洗引流管外，並會診胃腸肝膽科及放射科，經專科會診討論後，即安排於5月25日進行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ERCP)置放支架引流膽汁，其處置符合醫療常規。…（十五）依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病人係因長期膽道感染造成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併發右肺黴菌性肉芽腫、支氣管炎與局部肺炎，導致呼吸衰竭而死亡。另依病歷紀錄，110年5月19日至5月28日病人於臺安醫院急診、住院期間，醫療團隊針對其膽道感染等病症，有安排抽血檢驗及影像學檢查，以鑑別診斷，並積極會診相關專科討論治療計畫及施行手術治療，術後亦密切追蹤觀察臨床變化，即時安排膽道引流術(ERCP)協助膽汁排出，後因病人黃疸指數持續升高，須進一步施行經皮穿肝膽道引流術（PTCD)，黃醫師考量病人肝管狹窄，手術困難度極高，故建議轉院治療，以上處置均符合醫療常規；又病人於110年6月30日自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出院，距111年6月1日死亡已近1年時間。綜上，臺安醫院及黃醫師之處置，難謂與病人之死亡有因果關係。」等語（見本院卷第59至64頁）。可知楊宏規110年5月19日至同年月28日在臺安醫院就診期間，黃郁純及其他醫師對楊宏規黃疸之症狀依序所為之剖腹手術、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ERCP)及其他醫療處置，均符合醫療常規。據此，則原告主張：黃郁純未依醫療常規進行檢查，誤判楊宏規黃疸乃肝外膽管惡性腫瘤即膽管癌所致，未採取正確之醫療行為排出楊宏規體內黃疸，而有過失云云，即無足採。　　
㈢、原告又主張：黃郁純診斷楊宏規有惡性腫瘤，顯屬誤診，佐以死亡報告稱「若病理證明是惡性腫瘤，後續方式治病的方式會有極大差異」、「死者膽道感染治療後將近一年，不再有阻塞性黃疸及敗血症問題，但先前長期膽道感染仍留下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後遺症…極可能與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及糖尿病兩者以及膽管炎住院後比較虛弱有關」，足證楊宏規之死與黃郁純誤判下施以錯誤治療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惟查，如前鑑定意見所載，楊宏規於臺安醫院治療期間，黃郁純及其他醫師均是為治療其黃疸症狀，而進行相關檢查，並施行剖腹手術、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ERCP)等醫療處置，此不因楊宏規於此期間內是否經黃郁純誤診罹有惡性腫瘤一事有別，且鑑定意見引用法醫研究所報告說明楊宏規係因長期膽道感染造成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併發右肺黴菌性肉芽腫、支氣管炎與局部肺炎，導致呼吸衰竭而死亡，復說明病人於110年6月30日自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出院，距111年6月1日死亡已近1年時間等情，故認楊宏規之死亡難認與臺安醫院及黃郁純之處置有因果關係。從而，原告主張楊宏規之死與黃郁純誤判下施以錯誤治療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同非可採。
㈣、至原告請求函詢醫審會「若楊宏規客觀上並無罹患肝外膽管惡性腫瘤即膽管癌，則被告判斷楊宏規罹有上開症狀之檢查過程，是否符合醫療常規」、「承上，一般情形下，若患者黃疸指數過高，其起因為膽管癌或急性膽囊炎，是否有可能影響醫生所採取之醫療措施?」，惟上開問題均已於鑑定意見詳述，此由鑑定問題為「（一）依據病歷資料，楊宏規於110年5月19日至臺安醫院尋求診治時，其症狀為何？(二）依醫療常規，應施以如何之檢查？(三）臺安醫院在楊宏規110年5月21日施行手術前，實際上施以如何之檢查？又其檢查結果為何？(四）依臺安醫院檢查之結果，楊宏規之症狀，有什麼原因可能造成？(五）如前述（二）、（三）題旨所述，如臺安醫院有應為但未為之檢查，假設施以該檢查，對楊宏規後讀診斷或治療有無影響？(六）依據病歷資料，黃郁純、王政宗醫生在110年5月21日為楊宏規施行手術之內容為何？又各該手術處置之目的為何？(七）又依楊宏規當下之情況，醫療上另有做如何處置之可能？(八）黃郁純、王政宗醫生在110年5月21日對楊宏規採取之處置內容，有無違反醫療常規？(九）依病歷資料，在110年5月21日手術結束後，到楊宏規在110年5月28日出院轉往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前，楊宏規之症狀有如何之變化？(十）承前，依醫療常規，依楊宏規呈現之症狀，是否應施以如何之檢查或處置？如有應施以之檢查或處置，其應實行之時間為何？(十一）承前，在此期間，黃郁純醫生有施以如何之檢查或處置？」即明（見本院卷第51至52頁），原告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並無必要，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本件黃郁純與臺安醫院醫師就楊宏規110年5月19日至28日在臺安醫院期間所為之醫療處置，均符合醫療常規，並無違反醫療常規而有過失之情，且楊宏規之死亡與上開醫師之醫療處置間，並無因果關係，揆諸首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2條、第194條、第188條、第1116條之1、醫療法第8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徐玉霞、楊爵光、楊家伶各500,001元，及均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乏所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至原告請求再送補充鑑定，並無必要，已如前三、㈣所述。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斷結果無影響，爰毋庸再予一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立原

　　　　　　　　　



